绿色食品监测机构委托合同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

绿色食品监测机构委托合同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9号          邮编：100081

电话：（010）62191421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62191421

法定代表人：马爱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主任

被委托单位（乙方）：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

根据《绿色食品监测机构管理办法》，甲、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本着“严格把关、保证质量、业务合作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监测机构委托合同。
第一节  总则
第一条  甲方是绿色食品监测机构的唯一委托方。甲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绿色食品有关规定实施监测机构的委托和监督管理。

第二条  乙方已充分了解有关绿色食品的规定，在此基础上，愿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，接受甲方的委托和监督管理；甲方愿意在乙方遵守有关绿色食品规定及本合同前提下，进行委托。
第二节  业务委托

第三条  甲方根据乙方认可资格和授权检测范围，按照本合同条款，授权乙方在以下地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负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监测工作（承检产品、项目及参数详见附表）。
   第四条  乙方承检区域范围、项目及参数限于第三条所核准内容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超出上述范围。
  第三节  权利和义务
    第五条 甲方具有以下权利和义务：
  1、委托乙方开展授权业务范围内的绿色食品监测工作；

  2、制定和修订《绿色食品环境监测费计收标准》和《绿色食品产品检验费计收标准》，为乙方提供检验项目收费标准；

  3、按时支付委托检验费用；

  4、保证乙方的监测业务不受各级绿色食品管理机构干预；

  5、组织乙方参加绿色食品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； 
  6、及时向乙方提供新发布的绿色食品标准；
  7、组织乙方参加绿色食品标准宣贯和知识培训；
     8、组织乙方参加绿色食品监测协作组的工作和技术交流活动； 
     9、依据《绿色食品监测机构管理办法》，协调、规范绿色食品监测工作。
     第六条  乙方具有以下权利和义务：
1、 有权对绿色食品各级管理机构和企业的有关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；

2、 依照法律、法规、绿色食品标准及有关规定，客观、公正的出具检测数据及检验报告，不受各级行政机构和绿色食品管理机构的干预；

3、 应严格执行绿色食品有关标准，无绿色食品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若无以上标准，采用报经甲方批准的标准；

4、 承担检测任务时，乙方有义务承检甲方要求加测的项目，但不得自行增减检测项目；

5、应保守受检单位和产品的技术秘密，并不得侵占受检单位的知识产权；

6、不得从事承检产品的研究、开发及生产经营活动；不得以“监制”、“监测”等名义出现在受检产品包装标签及其广告上；不得与各级绿色食品管理机构发生经济利益关系；

7、工作人员应当遵纪守法、廉洁奉公、在承担绿色食品监测任务的过程中，不得从事有碍公正性的任何活动；
8、按甲方要求，每年1月底前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报送绿色食品监测工作年度总结；
9、机构名称、机构、体制、授权监测范围、法人、技术负责人或质量保证负责人等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时，应及时通知甲方。
第四节  监督和管理
    第七条 乙方承担绿色食品监测工作，业务上同意接受甲方的监督、检查和管理。
    第八条 乙方收到申报检测任务书和年度抽检任务书后，按《绿色食品监测机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时间取样检测，并出具检验报告；对检测不合格者，不得擅自重新取样检测；受检单位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，须对副样重测。受检单位对重测结果仍有异议，则由甲方指定仲裁监测机构检测，仲裁检验报告为最终结论。
    第九条 根据《绿色食品监测机构能力验证办法》，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定期组织的能力验证和综合评估。

    第十条 乙方应按照《绿色食品环境监测费计收标准》和《绿色食品产品检验费计收标准》，向受检单位收取申报产品期间所发生的监测费用；年度抽检或监督抽检费用由下达抽检任务的单位支付，不得向受检单位收取。
第五节 合同期限与终止

第十一条  本合同的有效期为五年，自二ＯＯ   年    月   日起至二ＯＯ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合同到期时乙方如愿意继续接受委托，承担绿色食品监测任务，可在合同期满前1个月，与甲方续签合同。
第十二条  合同有效期内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本合同自动终止：

1、乙方未能通过国家计量认证或审查认可复验；
2、乙方被撤消、解散，或者失去原独立法人地位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
第十三条  如乙方违反上述有关规定或根据《绿色食品监测机构管理办法》，综合评定较差，不能承担委托的监测任务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第六节  公告
第十四条   甲方通过网站（网址：www.greenfood.org.cn）或社会媒体，对委托或终止委托的绿色食品监测机构予以公告。

第十五条  公告内容包括：委托监测机构名称、授权检测范围、联系方式以及终止委托的监测机构名称。
第七节  附则
第十六条  本合同如需修改或补充，须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修改或补充条款。

第十七条  因本合同的解释和履行而引起的争议，甲、乙双方应先行协商解决，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30日内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，则任何一方均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止合同（以发出通知函之日起二十日后生效）。

第十八条 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五年。

第十九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
法定代表人：

被委托单位（乙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北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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